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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金融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逢甲大學學則之規定，訂定本須知。 

二、 本系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包括畢業門檻及畢業建議： 

(一) 畢業門檻：指本系每位學生應達成、均須滿足之最低標準。 

(二) 畢業建議：指本系學生以專業為基礎，建議個人差異化的學習發展。 

三、 畢業門檻規定如下： 

(一) 英語能力檢定：本系大學部學生 TOEIC成績須達 550分以上方可取得英語能力畢業

門檻檢定之認定。未達英語能力門檻檢定者，必須於修業期間內完成下列條件之一，

始得視同取得英文能力檢定之門檻。 

1. 提出報考 TOEIC 成績未達英文畢業門檻之證明，始得修習本系所開設或認可之

英文領域課程至少 2門，且成績須達 60分以上，視同取得英文能力檢定之門檻，

此 2門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 

2. 自 109學年度起入學學生須修習並通過本系所開設之 2門英語授課必修課程。 

(二) 專業證照：自 110 學年度起入學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逢甲大學金融學院專業證照獎

勵規則 C級金融相關專業證照 2張或 B級以上金融相關專業證照 1張。未通過者，

須修習並通過本系所開設或認可之專業證照課程，且此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 

(三) 僑外生須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Level 4以上。未通過者，須修習並通過

本校華語文教學中心開設之華語學習系列課程。 



(四) 112 學年度起入學學生須於畢業前完成修習 2 學分數位學習課程，數位學習課程實

施方式另行公告。 

四、 本系畢業建議如下： 

(一) 金融證照：建議考取逢甲大學金融學院專業證照獎勵規則 B級以上金融相關專業證

照，以增強就業競爭力。 

(二) 參與實習：建議參與各大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投信或投顧業的實習，以增加

實務經驗。 

五、 修課注意事項如下： 

(一) 本系所有專業必修課程第 1次修習經系主任核准後，得以院內跨系跨班修課。 

(二) 正課修習不及格者方得暑修，若有特殊情形須由系主任同意後為之。 

(三) 本系重補修之必修科目須與本系必修科目名稱與學分數相同，始承認該學分。外系

選修之科目或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之課程均不可抵免本系之必修科目。若有特殊情形

須由系主任同意後為之。 

(四) 本系學生加退選後之修習學分總數，每學期不得超過 25學分，但情況特殊者，得經

系主任核可後，超修 1至 2科（若前一學期平均學業成績達 80分者，可不必填寫超

修單）；一至三年級每學期須至少修習 12學分，四年級每學期須至少修習 9學分。 

(五) 凡修習除通識及與本系同名以外之他系課程，均得計入非本系專業選修 9學分內。 

(六) 體育二、三、四年級課程屬選修課程，上、下學期各 1學分，至多計入 2學分為畢

業學分。 

(七) 二年級以上軍訓為選修課程，每門授課 1學期，計 2學分，學生至多修習 2門，其

中上、下學期各 1學分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內。 

(八) 本系學生修習通識科目，除經濟與生活、投資與理財及管理面面觀 3 科不計入畢業

學分外，其餘通識科目學分依學校規定辦理，超過規定之學分數，不計入本系最低

畢業學分數。 

六、 本系學士班之課程規劃等資訊，公告於選課地圖。 

七、 本須知未盡事宜，應依本校院相關修業規定辦理，或經本系之系務會議審議。 

八、 本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